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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事務委員會  
 

2005年 2月 28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本港都市固體廢物的管理的背景資料簡介  
 
引言  
 
  在 1989年 4月至 2000年 3月期間，當局投放在新廢物管理設施
的資金，達到 102億元以上。有關設施包括 3個設有滲漏污水及氣體收
集設施的新垃圾堆填區、 7個為離島而設的廢物轉運站及廢物轉運設
施、一個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及一個禽畜廢物堆肥廠。另一方面，由於

本港人口持續膨脹，經濟活動有增無已，固體廢物的數量亦不斷上

升。在 1999年產生的都市固體廢物 (包括家居廢物、商業廢物及工業廢
物 )，總數量為 520萬公噸，較 1989年上升了 45%；而產生的拆建廢料
(包含惰性軟料、惰性硬料及非惰性廢料 )有 1 350萬公噸，較 1989年上
升了一倍。  
 
 
廢物管理策略  
 
2.  政府當局在 1994年委託顧問進行一項《減少廢物研究》，以
期為大幅減少須棄置廢物的數量制定一系列的新措施，並於 1997年  
年中就研究所作的建議諮詢公眾。政府當局因應公眾的回應，並考慮

到最新的政策發展及科技革新情況，在 1998年發表《減少廢物綱要計
劃》。該計劃為期 10年，其宗旨為：  
 

⎯⎯  延長現有堆填區的使用期；  
 
⎯⎯  減少未來新闢堆填區所需土地；  
 
⎯⎯  減少每年用於廢物管理的開支；  
 
⎯⎯  藉鼓勵人們減用原料以節約資源；  
 
⎯⎯  以廢物焚化能源回收的方法產生電力，供本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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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拓展循環再造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和商機；  
 
⎯⎯  減少以車輛在本港境內運送廢物，藉以減低廢物管理

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  減少在堆填區所產生的溫室氣體和滲濾污水；以及  
 
⎯⎯  加強公眾的環保意識。  

 
 
都市廢物  
 
3.  本港廢物的整體數量持續以每年 3.5%的比率增加。單就家居
廢物而言，其平均增長率為 4%，遠較本港人口的 0.9%平均增長率為
高。為更有效地管理和控制日益嚴峻的都市固體廢物問題，當局採取

了下列措施  ⎯⎯  
 

●  加強廢物分類回收工作的支援  
 
 當局試行多種廢物回收方式，包括在公共場所、公共／

私人屋苑設置分類回收箱，以方便市民參與廢物分類工

作，同時又推行一項為期 12個月的乾濕廢物分類試驗計
劃，以期找出最具成本效益、最符合本地需要的模式。  

 
●  撥出土地進行廢物回收工作  
 
 當局在屯門第 38區預留一幅 20公頃的永久用地，用以闢

建回收園，又在全港各區撥出土地，以短期租約形式專

供回收業使用。目前，當局已租出 27幅短期租約土地予
回收商，總面積約有 5公頃，未來亦會在油塘、粉嶺及
將軍澳會劃出另外 3幅短期租約土地，供回收商使用。  

 
●  加強宣傳和公眾教育  
 
 當局舉辦了多項宣傳和公眾教育活動，推動減少和回收

廢物。有關活動包括舉辦展覽和研討會，以及派出特別

主題小巴到各購物商場、學校、住宅區等，宣傳有關處

理廢物的問題。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亦為教師舉辦了
多個工作坊，加強他們對廢物這課題的認識及教學技

巧。此外，當局又提供熱線服務，就減少廢物和廢物分

類事宜，給予意見和資訊。  
 
●  政府發揮牽頭作用  
 
 當局促請所有政府決策局及部門最遲在 2006至 07年度，

將影印紙的消耗量減少一成，即以 2002至 03年度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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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每年減少 2.5%。此外，影印用的再造紙，規格訂定
的再造成分亦已由 50%改為 80%。同時，使用翻新輪胎
的措施，已擴展至政府所有中型及重型車輛；而參與綠

化工作的部門，亦會在可行情況下採用有機廢物製成的

堆肥。政府物流服務署亦不時修訂產品規格及標書評審

準則，在合適的情況下加入環保的考慮。  
 
●  產品責任制  
 
 當局於 2002年 4月推出流動電話電池回收試驗計劃。環

保署根據試驗計劃所得的經驗，已與業界展開磋商，以

期把回收計劃擴展至在本港使用的其他各類充電電池。

為進一步推動廢輪胎回收，政府當局正研究可否推行廢

輪胎產品責任制，以鼓勵相關人士再用／回收廢輪胎。

當局又計劃在 2004年下半年，就電器、電子設備及飲品
容器實施產品責任制，進行規管政策影響評估研究。  

 
●  與商界緊密合作  
 
 當局鼓勵商界 (尤其是物業管理公司、食肆及酒店 )在減

少廢物方面採取更積極主動的態度。特別為酒店而設的

食物捐贈計劃和家具、膠樽、舊布料回收計劃，以及專

為連鎖超級市場而設的膠袋回收計劃，以及與物業管理

公司及食肆合作推行的月餅盒回收試驗計劃，都是其中

的例子。  
 
●  與區議會緊密合作  
 
 由於區議會較能掌握地區的需要，又能動員當地居民支

持各類計劃，當局會繼續與區議會合作，在地區層面推

行各類減少和回收廢物的活動。  
 
4.  推行上述措施後，在 2000至 03年，須棄置的都市固體廢物數
量，每年維持在 340萬公噸，與 2000年前每年 3.5%的增長相比，情況
已見改善。在 2002年，都市固體廢物的整體回收率由 34%增至 36%，
而在 2003年更增至約 41%。在 2002年，家居廢物的回收率由 8%增至
13%。  
 
 
事務委員會對都市廢物管理的意見  
 
5.  環境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雖然歡迎當局在管理都市固
體廢物方面採取的措施，但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採取更積極的措

施，如就都市固體廢物開徵費用，以鼓勵市民分類回收廢物。他們又

對廢物管理政策的檢討進展緩慢表示關注。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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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廢物管理措施徵詢業界及有關人士的意見。舉例來說，環保署於

2003年 10月展開規管政策影響評估研究，就促進廢輪胎回收的不同方
案，評估其成本和效益，以及對業界和相關人士的影響。可行的方案

包括就新輪胎徵收費用、收取廢輪胎棄置費，以及就車輛牌照費加徵

費用。預計研究於 2004年年中完成，之後環保署會就建議方案徵詢業
界和相關人士的意見。至於就棄置都市固體廢物開徵費用的建議，政

府當局解釋，任何此類的建議均須審慎評估，並在適當時候諮詢公

眾。  
 
 
現時情況  
 
加強廢物分類回收工作的支援  
 
6.  乾濕廢物分類試驗計劃由 2003年 4月至 2004年 7月在 4個屋苑
推行。參與計劃的住戶先把廢物分為乾、濕兩類，由清潔工人分開收

集，放在屋苑的垃圾收集站，然後由食物環境生署的承辦商把乾廢

物運往港島東廢物轉運站分類。經分類的乾廢物會售予回收商，收入

用以彌補把廢物分類的開支。據政府當局表示，此計劃能有效改善家

居廢物的回收率，但成本太高。在汲取乾濕廢物分類試驗計劃的經驗

後，當局在 2004年 8月推出為期一年的廢物源頭分類試驗計劃，共有
13個位於港島東區的屋苑參加，約有 37 000個家庭、 12萬人參與。  
 
產品責任制  
 
7.  為找尋廢輪胎產品責任制的可行方案並評估有關方案對業界

和相關人士的影響而作出的規管政策影響評估研究快將完成。政府當

局擬於 2005年第二季展開公眾諮詢，並於 2006年年底前實施廢輪胎產
品責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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